
 

 

【民法】（以下依姓氏筆劃排序） 

李玲玲 

　命題特色 

   李老師上課體系完整且清晰，基本上是以林秀雄老師之學說見解為中

心，對於身分法各重要爭點均有詳細介紹，老師所著文章產量雖然不多，

但是若詳加閱讀，必對林秀雄老師之學說有更深一層之了解，其出題方向

也不脫傳統上饒富爭議的爭點，題型也不似台大以刁鑽的實例題聞名，基

本上只要對傳統爭點掌握熟悉，並以林秀雄老師學說作結即足。 

　重要期刊論著 

‧我國民法上之善意重婚（東吳法律學報21卷1期） 

‧任親權人之一方死亡時他方親權是否當然回復──最高法院六十二年度

台上字第一三九八號判例評析（東吳法律學報19卷1期） 

‧論婚生子女之稱姓（月旦法學80期） 

‧論婚姻之自由與重婚──試評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六二號解釋

（東吳法律學報10卷1期） 

林秀雄 

　命題特色 

   老師目前只有在東吳大學法研所開設課程，其是否會在東吳法研命

題，不得而知，惟可以預料的是，在東吳法研身分法的題目，必定是林老

師相當有研究的爭點，是故，準備老師的學說，必有用處。 

　重要期刊論著 

‧代筆遺囑之方式（台灣法學198期） 

‧民法親屬編施行法第六條之一相關實務見解之探討（月旦法學雜誌200

期） 

‧論我國新修正之成年監護制度(月旦法學雜誌164期) 
‧所得遺產之擬制（台灣法學188期） 

‧債權人繼承債務人時之遺產分割（月旦法學教室109期） 

‧扶養義務之減輕或免除（台灣法學181期） 

‧使者離婚（月旦法學教室106期） 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‧台灣法定財產制之變遷與發展（月旦法學雜誌191期） 

‧未達法定結婚年齡者之申辦結婚登記（月旦法學教室101期） 

‧違反善良風俗之婚姻（月旦法學教室97期） 

‧認領子女之訴之性質──評最高法院九十八年台上字第九四號民事判決

（月旦裁判時報4期） 

‧父母非為子女之利益代理子女所為拋棄繼承之效力（月旦法學教室92

期） 

‧親生父得否提起婚生否認之訴（月旦法學教室89期） 

林誠二 

　命題特色 

   老師不僅對於民法學有專精外，對於其他法學領域也頗有研究。準備

林老師的題目，要先對民法的基本概念熟悉，進而比較分析有何不同，這

種比較分析題可以去蒐集老師的考古題來看看，此外老師寫的文章要看，

不過更要著重的是老師的文章裡，若是對傳統的民法重點有不同的意見提

出時，要多加的留心注意，最後必須注意，一般認為不重要的部分，亦可

能成為老師出題的範圍，切記不可賭博式學習，必要對民法各章節有相當

程度的理解。 

　重要期刊論著 

‧多數保證人與物上保證人間之責任分擔計算方式(台灣法學雜誌214期) 

  ‧董監職務所生保證契約之適用問題(月旦法學教室124期) 
  ‧定作人不為協力行為之責任(台灣法學雜誌206期) 

‧[實例研習]外國法人之認定與認許效力（台灣法學194期） 

‧有限責任類型之區分（月旦法學教室111期） 

‧因給付遲延所生違約金請求權之時效認定（台灣法學189期） 

‧論民法第191條之3規定之責任性質（台灣法學185期） 

‧承攬報酬請求權之消滅時效（月旦法學教室107期） 

‧優先承買權之效力與行使期間──最高法院九十九年度台上字第一六九

九號民事判決評釋（月旦裁判時報10期） 

‧論過失與不作為侵權行為之認定（台灣法學178期） 

‧因買賣標的物瑕疵所生權利之時效起算點（月旦法學教室102期） 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‧連帶債務人中一人所訂和解契約之效力（月旦法學教室97期） 

‧人體試驗與雙效理論之探討（法令月刊61卷10期） 

‧違約金酌減之法律問題（台灣法學157期） 

‧向債權準占有人清償之效力（月旦法學教室93期） 

‧契約義務與契約解除權之關連性（台灣法學150期） 

‧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中善意第三人之認定（月旦法學教室89期） 

‧受輔助宣告人之行為能力與責任能力（台灣法學143期） 

陳聰富 

　命題特色 

   老師為台灣大學的專任教授，惟曾於東吳法研所民法一科中命題過，

所以仍然不排除老師會有再次命題的可能。 

   老師往年的研究方向多為侵權行為法，並引進英美法上諸多新進概

念，例如存活機會喪失、累積因果關係等等；近年來老師則較偏重醫療關

係，例如契約關係、歸責原則、因果關係、舉證責任等等。 

   老師題目十分靈活，常將其重點融入題目中，至於要如何將其發掘並

提出於答案中，就看各位平日的練習了！ 

　重要期刊論著 

‧法人團體之侵權責任（台大法學論叢40卷4期） 

‧台灣醫療糾紛處理機制之現況與檢討（月旦民商法雜誌34期） 

‧用法律觀點看醫療不良事件之風險管理（醫療品質雜誌5卷4期） 

‧歐陸法嚴格責任立法與我國民法第191條之3之檢討（台大法學論叢40卷2

期） 

‧誠信原則之適用範圍與效果──最高法院八十八年台上字第四九七號民

事判決（月旦裁判時報7期） 

‧債權物權化之適用基礎──最高法院96年度台上字第334號民事判決評

釋（法令月刊61卷10期） 

‧使用借貸契約之債權物權化──最高法院九十八年台上字第一三一九號

民事判決評析（月旦裁判時報2期） 

‧醫療訴訟之舉證責任──最高法院98年度台上字第276號民事判決評釋

（法令月刊61卷4期） 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‧自甘冒險與運動傷害（台北法學73期） 

‧美國冤獄賠償法制（月旦民商法雜誌27期） 

劉昭辰 

　命題特色 

    

  劉老師目前已離開東吳，到中興大學任教，出題的可能已經大大降低，惟

劉老師學有專精，其文章對民法的學習仍有相當大的幫助，有致於民商法

組的同學，行有餘力仍應閱讀。 

　重要期刊論著 

‧侵害著作財產權的不當得利數額認定（台灣法學201期） 

‧媽媽的秘密和子女血緣認知權（月旦法學教室113期） 

‧[裁判簡評]誤按帳號匯款的不當得利返還／最高院97台上1319判決（台

灣法學194期） 

‧婚姻的效力：第四講夫妻間的日常家務「授權」（代理權）──家事律

師必備的親屬法觀點（月旦法學教室111期） 

‧作價承受所生的不當得利／最高院99台上1340（台灣法學188期） 

‧不當得利的基本法理（月旦法學雜誌198期） 

‧夫妻的家庭扶養請求權──家事律師實用的親屬法觀點（月旦法學教室

108期） 

‧不具當選資格議員的薪資不當得利責任／北高行99訴1656（台灣法學180

期） 

‧近年來最高法院判決中對不當得利常見值得討論的命題──民法研討會

第五十八次研討會會議紀錄（法學叢刊56卷3期） 

‧婚姻的效力：第二講──婚姻的對內及對外保護──家事律師必須知道

的家庭暴力防治規範（月旦法學教室105期） 

‧婚姻的效力：第一講──婚姻的本質及家務協力義務（月旦法學教室103

期） 

‧近年來最高法院所忽略的不當得利重要命題（台灣法學160期） 

‧「無債清償」和「目的性給付（condictioobrem）」／九七台上二一八

四（台灣法學157期） 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‧過失造意行為？！──最高法院九八年度台上字第一七九○號判決（台

灣法學153期） 

‧汽車引擎的所有權變動（台灣法學152期） 

‧銀行定型化保證契約類推適用消費者保護法──最高法院九八年度台上

字第一六五二號判決（台灣法學151期） 

‧「給付型不當得利」是民法第九五二、九五八條的特別規定／最高院七

七台上一二○八（台灣法學150期） 

‧侵害型不當得利中的「損及他人」要件的理論發展（東吳法律學報21卷4

期） 

‧自力救濟的侵害型不當得利責任──最高法院九八年度台上字第一○一

二號判決（台灣法學147期） 

‧民法第九五二、九五八條是「侵害型不當得利」的特別規定／最高院七

七台上一二○八（台灣法學144期） 

鄭冠宇 

　命題特色 

   老師對民法物權編相當有研究。老師的民法教學喜歡於案例式的討

論，而且老師對民法的特殊見解比較少，所以在準備上可以收集老師的共

筆搭配王澤鑑老師的書一起研讀或參考老師物權的教科書，在寫老師題目

時，除了著重請求權的基礎，法條的條號及內容的引用外，要記得段落分

明，層次井然有序。 

   教授教學相當認真，與學生的討論亦相當豐富，可謂相當具有熱忱的

一位學者，相對而言，對於學術的要求亦相當高，命題也相當嚴謹。其命

題雖多以實例題作為基本，但其中也隱含關於我國法中法條規定之缺失或

矛盾之處，故命題重點在於對物權基本觀念之掌握，再由基本觀念推導出

民法的基本精神，準備上可以多探究民法的基本規範目的，再加以延伸，

應能掌握老師命題的方向。答題時須明確點出爭點，再就爭點所牽涉之學

說或實務見解加以臚列，分點分段予以答題，再以個人見解或評述做結

論，定可獲致高分。 

　重要期刊論著 

‧無權處分與無權代理（月旦民商法雜誌35期） 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‧債權讓與及抵押權之法定移轉／最高院九八台上一九八二（台灣法學163

期） 

‧無權占用他人之物不當得利請求權之消滅時效──最高法院九十四年台

上字第一一九八號民事判決評釋（月旦裁判時報5期） 

‧不動產役權之修正與適用（月旦民商法雜誌28期） 

‧執行名義失其效力後不當得利之返還客體──最高法院九八年度台上字

第一四八七號判決評析（台灣法學151期） 

‧共有之法律關係（法學叢刊55卷2期） 

‧農育權之制定與適用（月旦法學雜誌179期） 

‧抵押權擔保債權之效力範圍／最高院九八台上一五九四（台灣法學145

期） 

謝在全 

　命題特色 

   老師對於民法物權編一向有研究，並長期在大學部及碩士般開課，亦

可能成為出題老師。學過民法物權編的同學都知道，物權的學習，實務的

見解比學說的論述還要重要，老師的教學融合了理論與實務。老師的「民

法物權論」對物權有著相當完整及豐富的介紹，但是如果礙於考試時間的

緊迫，可依先從所有權、抵押權、共有及占有章節開始準備，此外老師對

於區分所有權、停車位的問題以及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等也有相關論文著

作，值得大家收集研讀。 

　重要期刊論著 

‧不動產役權之誕生──地役權之蛻變（月旦法學雜誌179期） 

‧物盡其用與永續利用──民法用益物權之修正（台灣法學146期） 

【高點法律專班】 
版權所有，重製必究！ 

 

 

 

 

 


